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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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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302號
原　　　告　林耀南　　住基隆市信義區崇法街135巷3弄4號
　　　　　　　　　　　送達代收人　郭如玲　　
　　　　　　　　　　　住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38之6號2樓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追加原告　　林尚慶　　住宜蘭縣宜蘭市慈雲路21號
　　　　　　林耀清　　住宜蘭縣礁溪鄉踏踏三路68巷8號
　　　　　　林明輝　　住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二段24巷25弄11
　　　　　　　　　　　　號
　　　　　　林秀珠　　住宜蘭縣礁溪鄉番割田路41之12號
　　　　　　林昌弘　　住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62巷86號
　　　　　　林威祥　　住基隆市仁愛區南新街180號底二層
　　　　　　林韋宏　　住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09號10樓之3
被　　　告　王明傑　　住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7巷2弄54號
            莊連忠　　住宜蘭縣冬山鄉得安路125巷10號
　　　　　　林素珍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56巷63號
　　　　　　莊得皓　　住宜蘭縣壯圍鄉古結路189號
　　　　　　莊承洲　　住同上
            莊林素真　住宜蘭縣宜蘭市校舍一路83巷8號
　　　　　　許林素雲　住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438號3樓
兼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三仁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38之15號
被　　　告　吳明燦　　住彰化縣埔心鄉新舘路574巷2弄3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英俊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吳英秀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智勇　　住同上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林美華　　住臺南市永康區大同街413巷18弄9號
　　　　　　林夏梅　　住宜蘭縣蘇澳鎮南新路25號
　　　　　　林秋霞　　住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1段93巷6弄28號
　　　　　　林莘芸　　住臺南市安定區港口393號之31
兼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有男　　住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93巷32號
被　　　告　林秀英　　住基隆市暖暖區國安路30巷34之4號
　　　　　　林阿琴　　住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112巷20弄3號3
　　　　　　　　　　　　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林耀南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6分之1，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被告等應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表示意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收受通知後迄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應於收受裁定5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29頁至第131頁），上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確認地上權人林阿丙於起訴前已死亡，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被告等尚未就地上權為繼承登記，而請求追加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為被告外，並請求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為繼承登記，其上開追加被告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就請求為繼承登記部分則與原告起訴係為訴請塗銷上開地上權，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及被告王明傑、莊連忠、吳明燦、吳英秀、吳智勇，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追加原告共有，其上設定有林阿丙之不定期限地上權，林阿丙係於38年間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又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登記迄今已逾70年，系爭土地上僅存有一屋頂塌陷、殘垣斷壁無足以避風雨之地上物，且地上權人及其繼承人均已不在系爭土地上居住，顯然不符當初設定地上權之目的，倘若任由地上權登記不定期限存續，則此一物權上之負擔，將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完整行使權利，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不定期限，存續迄今已逾70年之久，且被告等均未有任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足見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按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準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然已可終止，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存在即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妨害，爰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辦理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
　㈡又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從而，必須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始能辦理繼承登記，則聲明應變更為「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為妥。
　㈢聲明：⒈如附表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明燦、吳英俊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當時原告說要賣地時要給我新臺幣（下同）50萬元，我母親是大姑，就是大姑這邊全部50萬元，如果原告給50萬元，才同意塗銷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秀英則以：我有買下系爭土地，但未辦理過戶，林阿丙是我父親，買地的錢是我出資的，我在該地上並無房屋，親戚在該地上還有房屋，地上權人林阿丙先生(歿)與其配偶林陳阿好女士(歿)共同育有8位子女，分別為長子林金塗(歿)、林火焰(歿)、三子林秋雄(歿)、長女林阿鑾(歿)、次女林素蘭、三女林秀玉(歿)、四女林秀英(林玉子)、五女林阿琴，原告及追加原告等乃是長子林金塗(歿)與其配偶林燕(歿)所生子孫，與地上權人林阿丙係是直系子孫關係，系爭土地(市府重劃前之原地號為宜蘭縣宜蘭市七張字132號) ，雖是登記林金塗名義，後再轉登記於原告及追加原告等名義，但是兩造皆知事實上是在41年間由地上權人林阿丙(因其他子女年紀尚小而暫用長子林金塗名義)向原被設定地上權之地主黃阿元購得，因林阿丙很清楚林金塗好賭成性，擔憂會把土地輸掉，以致全家老少子女無家可居，所以在系爭土地持續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林金塗剛從中國海南島的日本軍方除役，回歸宜蘭投靠父母生活不久，尚無經濟能力購得系爭土地，52年間，林金塗已結婚生子，另立家庭，但仍與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同住於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內，因經常工作不順，面臨經濟壓力而偶需其他弟妹經濟援助，大約在同年某日，被告林秀英突然接獲受驚嚇的母親告知林金塗賭債之債主登門討債，並強調要求必須出售系爭土地予債主作為抵還債務，無力償還賭債的林金塗便在當下隨之允諾債主照辦並將系爭土地權狀交付債主等事件過程，被告林秀英聽聞後，馬上攜帶現4,000元現金，從基隆搭車奔回宜蘭母家，在被告母親面前直接將現金交付林金塗轉交給債主作為買回系爭土地的訂金，也讓其他兄弟姊妹知道這事件的嚴重性，又與其他兄弟姊妹籌湊約70,000元現金，連同已付4,000元訂金作為買回該宗土地價金，當面交付林金塗處理，而林金塗非常肯定答覆沒有其他債務，59年間林秋雄在受雇的新合興遠洋漁船公司安排出航海外捕魚作業時之際，有對被告林秀英論及系爭土地的過戶事情，林秋雄表示等他出航海外捕魚工作回來後，就要請求林金塗將系爭土地歸還過戶給當年有出資協助解決林金塗賭債的兄弟姐妹，被告林秀英隨其應諾，在同年6月全體船員搭乘受雇公司的新海二號遠洋漁船出航捕魚作業不到4個月就在海外發生不幸船難事件，隨船人員包括林秋雄、被告林秀英之夫陳鏞、友人船長全部受難而亡，無法完成林秋雄過戶該宗土地願望，同年間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夫婿陳鏞、胞弟林秋雄相繼過世後的某次兄妹聚會時，林金塗與林火焰2位胞兄都有提醒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過戶系爭土地所有權，尤其林金塗當面表示說：「阿子(林秀英)在所有弟妹中，你們夫妻是拿最多錢出來協助解決大哥的賭債買回土地，也有長期對父母與大家援助很多金錢，是應該將這塊土地過戶給妳才公平，火焰也非常贊同將土地過戶給妳，我有告訴妳大嫂(林燕)，關於土地過戶給妳的事情，也有讓她知道這塊土地的權狀資料全部放置在客廳木櫃下層的舊鐵盒內，若我不在時，妳就找她拿取權狀資料去辦理土地過戶」，接著又說：「現在只剩妳1人要單獨撫養3個小孩，又要工作賺錢維持生活是非常辛苦，是否有考慮將小孩帶回宜蘭老家，讓我們兄弟幫忙照顧 」等關心言語，隔一段時日後，被告林秀英抽空回宜蘭探望因病住進羅東聖母醫院治療的林金塗，他再次當面提醒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辦理土地過戶，以免爾後與下一代子孫或子孫之間發生產權糾紛，被告林秀英離開醫院後就直接回母家向大嫂林燕要拿取土地權狀資料準備要回去辦理系爭土地過戶，林燕宣稱找不到權狀資料導致無法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情，因為被告林秀英必須趕回基隆住處看顧3個孩子，所以事後暫時沒時間繼續追究，80年2月林金塗因病過世，其遺屬理應通知而未通知被告林秀英，共同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宜，隔年事後，被告林秀英才意外得知，其遺屬已私下在81年4月7日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被告林秀英由於家庭經濟壓力沈重，必需早晚工作賺錢，無暇專注於此事的處理，尚未與林金塗遺屬處理歸還土地過戶的事情，系爭土地之地上建物門牌號碼為宜蘭縣宜蘭市00路00號(舊址門牌號碼：宜蘭縣宜蘭市XX里0鄰0號)，為地上權人林阿丙自建房屋，作為住宅之用，雖在38年以每年支付45元租金，給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作為設定土地的地上權條件，但是在41年地上權人林阿丙就已經借用長子林金塗名義方式，向黃阿元購得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乃是住過四代子孫的祖厝，52年間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資向長兄林金塗積欠賭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才可以讓全家族成員安穩定居，原告及追加原告等是長兄林金塗的子嗣，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在59年離世前，曾經對身邊子女提過，此厝充滿世代家族親情的溫馨生活回憶，希望能長久保留祖厝，作為緬懷祖親的信物，系爭土地的房屋雖是屋齡老舊的空屋，原本可作為遮風避雨的住所，屋內尚有基本生活所需的衛浴廚具等基礎設備，在多年前的颱風災損後，被告林秀英曾經有雇用工人修繕，偶有回去探親而暫住時，感覺尚稱舒適，至此以後，被告林秀英每年至少回老家1次，首次回去時，發現屋外空地外圍原有種植竹林遭人砍掉，屋門前面曬榖空地被放置大小雜物，屋內衛浴、床具、餐廚器具皆遭人為滅失，繼而屋頂遭受人為鎚破兩個大窟洞，屋內樑柱遭人毀損，此次配合法院勘察現場，才驚現殘垣斷壁的破厝無法居住，同群被告的地上權人林阿丙子嗣，在歷經調解、審庭、勘測現場的多次集聚後，全體共同被告除了極度反對原告的訴訟作為，大家都有共識，願意集資重建此厝，圓滿完成已逝先祖遺願，林阿丙在41年所購得的系爭土地，只是借名登記在林金塗名下，又在52年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錢，向林金塗欠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雖然還沒有正式過戶歸還給出資者，但是事實上林金塗已不是真實的所有權人，其遺屬雖在81年4月7日私自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事實上其遺屬只是表見繼承，而沒有真實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原告毫無權利提訟終止與塗銷被告等的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卷㈡第207頁至第213-1頁、第249頁至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林阿琴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該地是我父親的，原告是我姪子、我大哥的兒子，我自己在系爭土地上並無建物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林素珍、莊林素真、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林三仁、吳秀英、吳智勇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祖父林阿丙有生3個男孩，將系爭土地分成3塊給他們，我父親是林火焰、大伯是林金土、叔叔是林秋雄，不清楚為何叔叔死後財產都變原告的，那塊地本來450坪，每人分150坪，系爭土地原有2分之1是林秋雄的，時間太久了，地政不讓我們查看原始資料，系爭土地的地上權是因大伯很愛賭博，祖父怕他輸掉所有土地，所以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怕姑姑們沒地方可住，系爭土地由林火焰、林金土、林秋雄各分3分之1，後來又分成000-0地號，系爭土地則由林金土、林秋雄共有，000-0地號土地就是林火焰持有，目前地上權人就是林阿丙的繼承人，系爭土地上目前都無我們的房子，現有房屋是姑姑們以前居住使用，後來都嫁人了，由林金土、林秋雄及祖母在居住使用，後來林秋雄過世，現都由林金土那房的人居住使用祖厝，林金土那房的人口很多，目前被告林三仁有在整理系爭土地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至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有男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答辯同林三仁，原告曾跟其他人提議的，說每個姑姑要給50萬元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全體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如附表之地上權登記，如附表所示之原地上權人係林阿丙，原告、追加原告、被告等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收件收據、房捐收據、繼承系統表、建築改良物情形填載表等影本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到庭被告等均表示在系爭土地已無其等所有之地上物，又經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至現場勘驗，系爭土地之範圍內包含紅磚建物1棟及旁邊竹林，紅磚建物為1層樓平房，已無屋頂，四周有紅磚牆壁，建物內目前無人居住，四周雜草叢生，建物前方有堆置木材，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頁至第15頁、第21頁至第26頁），系爭土地上並無原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之竹造建築（見本院卷第21頁），而所留存之磚造建物，亦僅有牆面，並無屋頂，且已殘破不堪，堪認已無法供人使用，則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參酌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39間設定後已分別存在70餘年，原告、追加原告長期無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33條之1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屬有據。
　㈣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原告、追加原告既係經由繼承先人林阿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而系爭土地並無登記為被告林秀英為所有權人之一的記載，且被告林秀英亦未能證明確實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而訴請原告、追加原告為塗銷所有權登記之情事，則被告林秀英之辯解，於法無據，不足為採。
　㈤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定有明文。而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為限定物權，地上權人對於土地得為特定之使用及支配，是地上權之存在自有害於所有權使用收益之圓滿狀態。另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為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再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從而，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地上權人林阿丙即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兩造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則原告請求被告等應先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原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地上權之潛在持分，因其兼具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混同消滅，而被告等即負有除去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原告請求被告等辦理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並塗銷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
　㈥按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所有權及地上權之取得、設定、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又土地權利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人；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法第73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原告既主張兩造均為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原權利人林阿丙之繼承人之一，則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登記本得單獨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無起訴請求被告等協同辦理之必要。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協同辦理「繼承登記」，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院准予終止兩造間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予塗銷，亦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施馨雅
附表：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

		39年

		字第004861號

		39年9月1日

		林阿丙

		全部（1分之1）

		（空白）

		新臺幣每年肆伍元

		－－－－平方公尺（全部******1分1******）

		字第001433號

		（空白）

		（空白）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302號

原　　　告　林耀南　　住基隆市信義區崇法街135巷3弄4號

　　　　　　　　　　　送達代收人　郭如玲　　

　　　　　　　　　　　住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38之6號2樓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追加原告　　林尚慶　　住宜蘭縣宜蘭市慈雲路21號

　　　　　　林耀清　　住宜蘭縣礁溪鄉踏踏三路68巷8號

　　　　　　林明輝　　住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二段24巷25弄11

　　　　　　　　　　　　號

　　　　　　林秀珠　　住宜蘭縣礁溪鄉番割田路41之12號

　　　　　　林昌弘　　住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62巷86號

　　　　　　林威祥　　住基隆市仁愛區南新街180號底二層

　　　　　　林韋宏　　住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09號10樓之3

被　　　告　王明傑　　住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7巷2弄54號

            莊連忠　　住宜蘭縣冬山鄉得安路125巷10號

　　　　　　林素珍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56巷63號

　　　　　　莊得皓　　住宜蘭縣壯圍鄉古結路189號

　　　　　　莊承洲　　住同上

            莊林素真　住宜蘭縣宜蘭市校舍一路83巷8號

　　　　　　許林素雲　住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438號3樓

兼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三仁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38之15號

被　　　告　吳明燦　　住彰化縣埔心鄉新舘路574巷2弄3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英俊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吳英秀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智勇　　住同上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林美華　　住臺南市永康區大同街413巷18弄9號

　　　　　　林夏梅　　住宜蘭縣蘇澳鎮南新路25號

　　　　　　林秋霞　　住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1段93巷6弄28號

　　　　　　林莘芸　　住臺南市安定區港口393號之31

兼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有男　　住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93巷32號

被　　　告　林秀英　　住基隆市暖暖區國安路30巷34之4號

　　　　　　林阿琴　　住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112巷20弄3號3

　　　　　　　　　　　　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表所示

    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

    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

    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

    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

    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

    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

    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

    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

    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

    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

    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

    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

    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

    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

    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林耀南起

    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6分之1，尚不符合土地法

    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

    塗銷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被告等應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

    登記予以塗銷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

    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

    經本院發函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

    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表示意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

    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收受通知後

    迄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

    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林尚

    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應

    於收受裁定5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

    見本院卷㈡第129頁至第131頁），上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

    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均逾期未

    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

    確認地上權人林阿丙於起訴前已死亡，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

    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

    宏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

    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原告、追加原

    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

    韋宏、被告等尚未就地上權為繼承登記，而請求追加王明傑

    、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

    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

    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為被告外

    ，並請求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

    、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

    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

    英、林阿琴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

    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為繼承登記，其上開追加

    被告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

    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就請求為繼承登記部分則與原告

    起訴係為訴請塗銷上開地上權，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

    予准許。

三、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

    祥、林韋宏及被告王明傑、莊連忠、吳明燦、吳英秀、吳智

    勇，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

    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追加原告共有，其上設定有林阿丙之不定

    期限地上權，林阿丙係於38年間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

    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又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

    登記迄今已逾70年，系爭土地上僅存有一屋頂塌陷、殘垣斷

    壁無足以避風雨之地上物，且地上權人及其繼承人均已不在

    系爭土地上居住，顯然不符當初設定地上權之目的，倘若任

    由地上權登記不定期限存續，則此一物權上之負擔，將使系

    爭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完整行使權利，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

    載，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不定期限，存續迄今已逾70年之

    久，且被告等均未有任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足見地上權設

    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按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如附

    表所示之地上權。準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然已可終止

    ，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存在即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之妨害，爰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

    辦理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

　㈡又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

    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

    上權)。從而，必須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始能辦理繼承登記

    ，則聲明應變更為「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為妥。

　㈢聲明：⒈如附表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王明傑、林三仁

    、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

    、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

    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應就如附表所示

    之地上權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如附表所

    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明燦、吳英俊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當時原告說要

    賣地時要給我新臺幣（下同）50萬元，我母親是大姑，就是

    大姑這邊全部50萬元，如果原告給50萬元，才同意塗銷地上

    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秀英則以：我有買下系爭土地，但未辦理過戶，林阿

    丙是我父親，買地的錢是我出資的，我在該地上並無房屋，

    親戚在該地上還有房屋，地上權人林阿丙先生(歿)與其配偶

    林陳阿好女士(歿)共同育有8位子女，分別為長子林金塗(歿

    )、林火焰(歿)、三子林秋雄(歿)、長女林阿鑾(歿)、次女

    林素蘭、三女林秀玉(歿)、四女林秀英(林玉子)、五女林阿

    琴，原告及追加原告等乃是長子林金塗(歿)與其配偶林燕(

    歿)所生子孫，與地上權人林阿丙係是直系子孫關係，系爭

    土地(市府重劃前之原地號為宜蘭縣宜蘭市七張字132號) ，

    雖是登記林金塗名義，後再轉登記於原告及追加原告等名義

    ，但是兩造皆知事實上是在41年間由地上權人林阿丙(因其

    他子女年紀尚小而暫用長子林金塗名義)向原被設定地上權

    之地主黃阿元購得，因林阿丙很清楚林金塗好賭成性，擔憂

    會把土地輸掉，以致全家老少子女無家可居，所以在系爭土

    地持續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林金塗剛從中國海南島的

    日本軍方除役，回歸宜蘭投靠父母生活不久，尚無經濟能力

    購得系爭土地，52年間，林金塗已結婚生子，另立家庭，但

    仍與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同住於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內

    ，因經常工作不順，面臨經濟壓力而偶需其他弟妹經濟援助

    ，大約在同年某日，被告林秀英突然接獲受驚嚇的母親告知

    林金塗賭債之債主登門討債，並強調要求必須出售系爭土地

    予債主作為抵還債務，無力償還賭債的林金塗便在當下隨之

    允諾債主照辦並將系爭土地權狀交付債主等事件過程，被告

    林秀英聽聞後，馬上攜帶現4,000元現金，從基隆搭車奔回

    宜蘭母家，在被告母親面前直接將現金交付林金塗轉交給債

    主作為買回系爭土地的訂金，也讓其他兄弟姊妹知道這事件

    的嚴重性，又與其他兄弟姊妹籌湊約70,000元現金，連同已

    付4,000元訂金作為買回該宗土地價金，當面交付林金塗處

    理，而林金塗非常肯定答覆沒有其他債務，59年間林秋雄在

    受雇的新合興遠洋漁船公司安排出航海外捕魚作業時之際，

    有對被告林秀英論及系爭土地的過戶事情，林秋雄表示等他

    出航海外捕魚工作回來後，就要請求林金塗將系爭土地歸還

    過戶給當年有出資協助解決林金塗賭債的兄弟姐妹，被告林

    秀英隨其應諾，在同年6月全體船員搭乘受雇公司的新海二

    號遠洋漁船出航捕魚作業不到4個月就在海外發生不幸船難

    事件，隨船人員包括林秋雄、被告林秀英之夫陳鏞、友人船

    長全部受難而亡，無法完成林秋雄過戶該宗土地願望，同年

    間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夫婿陳鏞、胞弟林秋雄相繼過

    世後的某次兄妹聚會時，林金塗與林火焰2位胞兄都有提醒

    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過戶系爭土地所有權，尤其林金塗當面

    表示說：「阿子(林秀英)在所有弟妹中，你們夫妻是拿最多

    錢出來協助解決大哥的賭債買回土地，也有長期對父母與大

    家援助很多金錢，是應該將這塊土地過戶給妳才公平，火焰

    也非常贊同將土地過戶給妳，我有告訴妳大嫂(林燕)，關於

    土地過戶給妳的事情，也有讓她知道這塊土地的權狀資料全

    部放置在客廳木櫃下層的舊鐵盒內，若我不在時，妳就找她

    拿取權狀資料去辦理土地過戶」，接著又說：「現在只剩妳

    1人要單獨撫養3個小孩，又要工作賺錢維持生活是非常辛苦

    ，是否有考慮將小孩帶回宜蘭老家，讓我們兄弟幫忙照顧 

    」等關心言語，隔一段時日後，被告林秀英抽空回宜蘭探望

    因病住進羅東聖母醫院治療的林金塗，他再次當面提醒被告

    林秀英要盡快去辦理土地過戶，以免爾後與下一代子孫或子

    孫之間發生產權糾紛，被告林秀英離開醫院後就直接回母家

    向大嫂林燕要拿取土地權狀資料準備要回去辦理系爭土地過

    戶，林燕宣稱找不到權狀資料導致無法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

    情，因為被告林秀英必須趕回基隆住處看顧3個孩子，所以

    事後暫時沒時間繼續追究，80年2月林金塗因病過世，其遺

    屬理應通知而未通知被告林秀英，共同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

    宜，隔年事後，被告林秀英才意外得知，其遺屬已私下在81

    年4月7日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被告林秀英由於家庭經濟

    壓力沈重，必需早晚工作賺錢，無暇專注於此事的處理，尚

    未與林金塗遺屬處理歸還土地過戶的事情，系爭土地之地上

    建物門牌號碼為宜蘭縣宜蘭市00路00號(舊址門牌號碼：宜

    蘭縣宜蘭市XX里0鄰0號)，為地上權人林阿丙自建房屋，作

    為住宅之用，雖在38年以每年支付45元租金，給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黃阿元作為設定土地的地上權條件，但是在41年地上

    權人林阿丙就已經借用長子林金塗名義方式，向黃阿元購得

    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乃是住過四代子孫的祖厝，

    52年間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資向長兄

    林金塗積欠賭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才可以讓全家族成員

    安穩定居，原告及追加原告等是長兄林金塗的子嗣，被告林

    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在59年離世前，曾經對身邊子女提過，此

    厝充滿世代家族親情的溫馨生活回憶，希望能長久保留祖厝

    ，作為緬懷祖親的信物，系爭土地的房屋雖是屋齡老舊的空

    屋，原本可作為遮風避雨的住所，屋內尚有基本生活所需的

    衛浴廚具等基礎設備，在多年前的颱風災損後，被告林秀英

    曾經有雇用工人修繕，偶有回去探親而暫住時，感覺尚稱舒

    適，至此以後，被告林秀英每年至少回老家1次，首次回去

    時，發現屋外空地外圍原有種植竹林遭人砍掉，屋門前面曬

    榖空地被放置大小雜物，屋內衛浴、床具、餐廚器具皆遭人

    為滅失，繼而屋頂遭受人為鎚破兩個大窟洞，屋內樑柱遭人

    毀損，此次配合法院勘察現場，才驚現殘垣斷壁的破厝無法

    居住，同群被告的地上權人林阿丙子嗣，在歷經調解、審庭

    、勘測現場的多次集聚後，全體共同被告除了極度反對原告

    的訴訟作為，大家都有共識，願意集資重建此厝，圓滿完成

    已逝先祖遺願，林阿丙在41年所購得的系爭土地，只是借名

    登記在林金塗名下，又在52年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

    他兄弟姐妹籌錢，向林金塗欠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雖然

    還沒有正式過戶歸還給出資者，但是事實上林金塗已不是真

    實的所有權人，其遺屬雖在81年4月7日私自完成系爭土地繼

    承登記，事實上其遺屬只是表見繼承，而沒有真實繼承系爭

    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原告毫無權利提訟終止與塗銷被告等的

    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卷㈡第207頁至第213-

    1頁、第249頁至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林阿琴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該地是我父親的，原告

    是我姪子、我大哥的兒子，我自己在系爭土地上並無建物等

    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林素珍、莊林素真、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林三

    仁、吳秀英、吳智勇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祖父林阿丙有

    生3個男孩，將系爭土地分成3塊給他們，我父親是林火焰、

    大伯是林金土、叔叔是林秋雄，不清楚為何叔叔死後財產都

    變原告的，那塊地本來450坪，每人分150坪，系爭土地原有

    2分之1是林秋雄的，時間太久了，地政不讓我們查看原始資

    料，系爭土地的地上權是因大伯很愛賭博，祖父怕他輸掉所

    有土地，所以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怕姑姑們沒地方可住

    ，系爭土地由林火焰、林金土、林秋雄各分3分之1，後來又

    分成000-0地號，系爭土地則由林金土、林秋雄共有，000-0

    地號土地就是林火焰持有，目前地上權人就是林阿丙的繼承

    人，系爭土地上目前都無我們的房子，現有房屋是姑姑們以

    前居住使用，後來都嫁人了，由林金土、林秋雄及祖母在居

    住使用，後來林秋雄過世，現都由林金土那房的人居住使用

    祖厝，林金土那房的人口很多，目前被告林三仁有在整理系

    爭土地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至第404頁、卷㈡第249頁）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有男則以：不同

    意原告請求，答辯同林三仁，原告曾跟其他人提議的，說每

    個姑姑要給50萬元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50

    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

    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全體共有，系爭土地

    上設定有如附表之地上權登記，如附表所示之原地上權人係

    林阿丙，原告、追加原告、被告等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並

    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

    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他項

    權利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收件收據、房捐收

    據、繼承系統表、建築改良物情形填載表等影本附卷可稽，

    且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

    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

    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

    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

    ，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

    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

    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

    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

    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

    ，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

    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

    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

    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

    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

    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

    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

    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

    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

    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

    ，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如附表所示之

    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

    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到庭被告等均表示在系爭土地已無其等所有之地上物

    ，又經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至現場勘驗，系爭土地之範圍

    內包含紅磚建物1棟及旁邊竹林，紅磚建物為1層樓平房，已

    無屋頂，四周有紅磚牆壁，建物內目前無人居住，四周雜草

    叢生，建物前方有堆置木材，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頁至第15頁、第21頁至第26頁），系

    爭土地上並無原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之竹造建築（

    見本院卷第21頁），而所留存之磚造建物，亦僅有牆面，並

    無屋頂，且已殘破不堪，堪認已無法供人使用，則原成立地

    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參酌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39間設

    定後已分別存在70餘年，原告、追加原告長期無法就地上權

    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

    用，倘任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

    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

    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33條之1終止如

    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屬有據。

　㈣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

    。原告、追加原告既係經由繼承先人林阿丙取得系爭土地之

    所有權，而系爭土地並無登記為被告林秀英為所有權人之一

    的記載，且被告林秀英亦未能證明確實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而訴請原告、追加原告為塗銷所有權登記之情事，則被告

    林秀英之辯解，於法無據，不足為採。

　㈤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

    定有明文。而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為限定物權，地上權人對於

    土地得為特定之使用及支配，是地上權之存在自有害於所有

    權使用收益之圓滿狀態。另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

    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為法理

    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再因繼

    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

    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從而，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所示之

    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

    止，地上權人林阿丙即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兩造均

    為林阿丙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

    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則原告請求被告等應先就如

    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原告、追加原告公同共

    有地上權之潛在持分，因其兼具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混

    同消滅，而被告等即負有除去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對於系爭

    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原告請求被告等辦理如附表所示之地上

    權繼承登記後，並塗銷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

　㈥按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

    記；所有權及地上權之取得、設定、移轉、喪失或變更，應

    辦理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

    定有明文。又土地權利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

    承人聲請人；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

    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

    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

    記，土地法第73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亦有

    明定。準此，原告既主張兩造均為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原

    權利人林阿丙之繼承人之一，則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

    之繼承登記本得單獨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無起訴請求被

    告等協同辦理之必要。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等就如附表

    所示之地上權協同辦理「繼承登記」，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

    ，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

    院准予終止兩造間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5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等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予塗

    銷，亦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施馨雅

附表：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 39年 字第004861號 39年9月1日 林阿丙 全部（1分之1） （空白） 新臺幣每年肆伍元 －－－－平方公尺（全部******1分1******） 字第001433號 （空白） （空白）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302號
原　　　告　林耀南　　住基隆市信義區崇法街135巷3弄4號
　　　　　　　　　　　送達代收人　郭如玲　　
　　　　　　　　　　　住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38之6號2樓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追加原告　　林尚慶　　住宜蘭縣宜蘭市慈雲路21號
　　　　　　林耀清　　住宜蘭縣礁溪鄉踏踏三路68巷8號
　　　　　　林明輝　　住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二段24巷25弄11
　　　　　　　　　　　　號
　　　　　　林秀珠　　住宜蘭縣礁溪鄉番割田路41之12號
　　　　　　林昌弘　　住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62巷86號
　　　　　　林威祥　　住基隆市仁愛區南新街180號底二層
　　　　　　林韋宏　　住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09號10樓之3
被　　　告　王明傑　　住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7巷2弄54號
            莊連忠　　住宜蘭縣冬山鄉得安路125巷10號
　　　　　　林素珍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56巷63號
　　　　　　莊得皓　　住宜蘭縣壯圍鄉古結路189號
　　　　　　莊承洲　　住同上
            莊林素真　住宜蘭縣宜蘭市校舍一路83巷8號
　　　　　　許林素雲　住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438號3樓
兼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三仁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38之15號
被　　　告　吳明燦　　住彰化縣埔心鄉新舘路574巷2弄3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英俊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吳英秀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智勇　　住同上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林美華　　住臺南市永康區大同街413巷18弄9號
　　　　　　林夏梅　　住宜蘭縣蘇澳鎮南新路25號
　　　　　　林秋霞　　住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1段93巷6弄28號
　　　　　　林莘芸　　住臺南市安定區港口393號之31
兼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有男　　住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93巷32號
被　　　告　林秀英　　住基隆市暖暖區國安路30巷34之4號
　　　　　　林阿琴　　住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112巷20弄3號3
　　　　　　　　　　　　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林耀南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6分之1，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被告等應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表示意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收受通知後迄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應於收受裁定5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29頁至第131頁），上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確認地上權人林阿丙於起訴前已死亡，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被告等尚未就地上權為繼承登記，而請求追加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為被告外，並請求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為繼承登記，其上開追加被告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就請求為繼承登記部分則與原告起訴係為訴請塗銷上開地上權，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及被告王明傑、莊連忠、吳明燦、吳英秀、吳智勇，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追加原告共有，其上設定有林阿丙之不定期限地上權，林阿丙係於38年間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又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登記迄今已逾70年，系爭土地上僅存有一屋頂塌陷、殘垣斷壁無足以避風雨之地上物，且地上權人及其繼承人均已不在系爭土地上居住，顯然不符當初設定地上權之目的，倘若任由地上權登記不定期限存續，則此一物權上之負擔，將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完整行使權利，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不定期限，存續迄今已逾70年之久，且被告等均未有任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足見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按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準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然已可終止，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存在即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妨害，爰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辦理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
　㈡又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從而，必須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始能辦理繼承登記，則聲明應變更為「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為妥。
　㈢聲明：⒈如附表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明燦、吳英俊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當時原告說要賣地時要給我新臺幣（下同）50萬元，我母親是大姑，就是大姑這邊全部50萬元，如果原告給50萬元，才同意塗銷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秀英則以：我有買下系爭土地，但未辦理過戶，林阿丙是我父親，買地的錢是我出資的，我在該地上並無房屋，親戚在該地上還有房屋，地上權人林阿丙先生(歿)與其配偶林陳阿好女士(歿)共同育有8位子女，分別為長子林金塗(歿)、林火焰(歿)、三子林秋雄(歿)、長女林阿鑾(歿)、次女林素蘭、三女林秀玉(歿)、四女林秀英(林玉子)、五女林阿琴，原告及追加原告等乃是長子林金塗(歿)與其配偶林燕(歿)所生子孫，與地上權人林阿丙係是直系子孫關係，系爭土地(市府重劃前之原地號為宜蘭縣宜蘭市七張字132號) ，雖是登記林金塗名義，後再轉登記於原告及追加原告等名義，但是兩造皆知事實上是在41年間由地上權人林阿丙(因其他子女年紀尚小而暫用長子林金塗名義)向原被設定地上權之地主黃阿元購得，因林阿丙很清楚林金塗好賭成性，擔憂會把土地輸掉，以致全家老少子女無家可居，所以在系爭土地持續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林金塗剛從中國海南島的日本軍方除役，回歸宜蘭投靠父母生活不久，尚無經濟能力購得系爭土地，52年間，林金塗已結婚生子，另立家庭，但仍與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同住於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內，因經常工作不順，面臨經濟壓力而偶需其他弟妹經濟援助，大約在同年某日，被告林秀英突然接獲受驚嚇的母親告知林金塗賭債之債主登門討債，並強調要求必須出售系爭土地予債主作為抵還債務，無力償還賭債的林金塗便在當下隨之允諾債主照辦並將系爭土地權狀交付債主等事件過程，被告林秀英聽聞後，馬上攜帶現4,000元現金，從基隆搭車奔回宜蘭母家，在被告母親面前直接將現金交付林金塗轉交給債主作為買回系爭土地的訂金，也讓其他兄弟姊妹知道這事件的嚴重性，又與其他兄弟姊妹籌湊約70,000元現金，連同已付4,000元訂金作為買回該宗土地價金，當面交付林金塗處理，而林金塗非常肯定答覆沒有其他債務，59年間林秋雄在受雇的新合興遠洋漁船公司安排出航海外捕魚作業時之際，有對被告林秀英論及系爭土地的過戶事情，林秋雄表示等他出航海外捕魚工作回來後，就要請求林金塗將系爭土地歸還過戶給當年有出資協助解決林金塗賭債的兄弟姐妹，被告林秀英隨其應諾，在同年6月全體船員搭乘受雇公司的新海二號遠洋漁船出航捕魚作業不到4個月就在海外發生不幸船難事件，隨船人員包括林秋雄、被告林秀英之夫陳鏞、友人船長全部受難而亡，無法完成林秋雄過戶該宗土地願望，同年間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夫婿陳鏞、胞弟林秋雄相繼過世後的某次兄妹聚會時，林金塗與林火焰2位胞兄都有提醒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過戶系爭土地所有權，尤其林金塗當面表示說：「阿子(林秀英)在所有弟妹中，你們夫妻是拿最多錢出來協助解決大哥的賭債買回土地，也有長期對父母與大家援助很多金錢，是應該將這塊土地過戶給妳才公平，火焰也非常贊同將土地過戶給妳，我有告訴妳大嫂(林燕)，關於土地過戶給妳的事情，也有讓她知道這塊土地的權狀資料全部放置在客廳木櫃下層的舊鐵盒內，若我不在時，妳就找她拿取權狀資料去辦理土地過戶」，接著又說：「現在只剩妳1人要單獨撫養3個小孩，又要工作賺錢維持生活是非常辛苦，是否有考慮將小孩帶回宜蘭老家，讓我們兄弟幫忙照顧 」等關心言語，隔一段時日後，被告林秀英抽空回宜蘭探望因病住進羅東聖母醫院治療的林金塗，他再次當面提醒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辦理土地過戶，以免爾後與下一代子孫或子孫之間發生產權糾紛，被告林秀英離開醫院後就直接回母家向大嫂林燕要拿取土地權狀資料準備要回去辦理系爭土地過戶，林燕宣稱找不到權狀資料導致無法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情，因為被告林秀英必須趕回基隆住處看顧3個孩子，所以事後暫時沒時間繼續追究，80年2月林金塗因病過世，其遺屬理應通知而未通知被告林秀英，共同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宜，隔年事後，被告林秀英才意外得知，其遺屬已私下在81年4月7日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被告林秀英由於家庭經濟壓力沈重，必需早晚工作賺錢，無暇專注於此事的處理，尚未與林金塗遺屬處理歸還土地過戶的事情，系爭土地之地上建物門牌號碼為宜蘭縣宜蘭市00路00號(舊址門牌號碼：宜蘭縣宜蘭市XX里0鄰0號)，為地上權人林阿丙自建房屋，作為住宅之用，雖在38年以每年支付45元租金，給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作為設定土地的地上權條件，但是在41年地上權人林阿丙就已經借用長子林金塗名義方式，向黃阿元購得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乃是住過四代子孫的祖厝，52年間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資向長兄林金塗積欠賭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才可以讓全家族成員安穩定居，原告及追加原告等是長兄林金塗的子嗣，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在59年離世前，曾經對身邊子女提過，此厝充滿世代家族親情的溫馨生活回憶，希望能長久保留祖厝，作為緬懷祖親的信物，系爭土地的房屋雖是屋齡老舊的空屋，原本可作為遮風避雨的住所，屋內尚有基本生活所需的衛浴廚具等基礎設備，在多年前的颱風災損後，被告林秀英曾經有雇用工人修繕，偶有回去探親而暫住時，感覺尚稱舒適，至此以後，被告林秀英每年至少回老家1次，首次回去時，發現屋外空地外圍原有種植竹林遭人砍掉，屋門前面曬榖空地被放置大小雜物，屋內衛浴、床具、餐廚器具皆遭人為滅失，繼而屋頂遭受人為鎚破兩個大窟洞，屋內樑柱遭人毀損，此次配合法院勘察現場，才驚現殘垣斷壁的破厝無法居住，同群被告的地上權人林阿丙子嗣，在歷經調解、審庭、勘測現場的多次集聚後，全體共同被告除了極度反對原告的訴訟作為，大家都有共識，願意集資重建此厝，圓滿完成已逝先祖遺願，林阿丙在41年所購得的系爭土地，只是借名登記在林金塗名下，又在52年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錢，向林金塗欠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雖然還沒有正式過戶歸還給出資者，但是事實上林金塗已不是真實的所有權人，其遺屬雖在81年4月7日私自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事實上其遺屬只是表見繼承，而沒有真實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原告毫無權利提訟終止與塗銷被告等的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卷㈡第207頁至第213-1頁、第249頁至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林阿琴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該地是我父親的，原告是我姪子、我大哥的兒子，我自己在系爭土地上並無建物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林素珍、莊林素真、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林三仁、吳秀英、吳智勇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祖父林阿丙有生3個男孩，將系爭土地分成3塊給他們，我父親是林火焰、大伯是林金土、叔叔是林秋雄，不清楚為何叔叔死後財產都變原告的，那塊地本來450坪，每人分150坪，系爭土地原有2分之1是林秋雄的，時間太久了，地政不讓我們查看原始資料，系爭土地的地上權是因大伯很愛賭博，祖父怕他輸掉所有土地，所以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怕姑姑們沒地方可住，系爭土地由林火焰、林金土、林秋雄各分3分之1，後來又分成000-0地號，系爭土地則由林金土、林秋雄共有，000-0地號土地就是林火焰持有，目前地上權人就是林阿丙的繼承人，系爭土地上目前都無我們的房子，現有房屋是姑姑們以前居住使用，後來都嫁人了，由林金土、林秋雄及祖母在居住使用，後來林秋雄過世，現都由林金土那房的人居住使用祖厝，林金土那房的人口很多，目前被告林三仁有在整理系爭土地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至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有男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答辯同林三仁，原告曾跟其他人提議的，說每個姑姑要給50萬元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全體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如附表之地上權登記，如附表所示之原地上權人係林阿丙，原告、追加原告、被告等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收件收據、房捐收據、繼承系統表、建築改良物情形填載表等影本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到庭被告等均表示在系爭土地已無其等所有之地上物，又經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至現場勘驗，系爭土地之範圍內包含紅磚建物1棟及旁邊竹林，紅磚建物為1層樓平房，已無屋頂，四周有紅磚牆壁，建物內目前無人居住，四周雜草叢生，建物前方有堆置木材，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頁至第15頁、第21頁至第26頁），系爭土地上並無原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之竹造建築（見本院卷第21頁），而所留存之磚造建物，亦僅有牆面，並無屋頂，且已殘破不堪，堪認已無法供人使用，則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參酌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39間設定後已分別存在70餘年，原告、追加原告長期無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33條之1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屬有據。
　㈣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原告、追加原告既係經由繼承先人林阿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而系爭土地並無登記為被告林秀英為所有權人之一的記載，且被告林秀英亦未能證明確實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而訴請原告、追加原告為塗銷所有權登記之情事，則被告林秀英之辯解，於法無據，不足為採。
　㈤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定有明文。而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為限定物權，地上權人對於土地得為特定之使用及支配，是地上權之存在自有害於所有權使用收益之圓滿狀態。另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為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再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從而，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地上權人林阿丙即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兩造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則原告請求被告等應先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原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地上權之潛在持分，因其兼具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混同消滅，而被告等即負有除去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原告請求被告等辦理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並塗銷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
　㈥按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所有權及地上權之取得、設定、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又土地權利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人；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法第73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原告既主張兩造均為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原權利人林阿丙之繼承人之一，則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登記本得單獨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無起訴請求被告等協同辦理之必要。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協同辦理「繼承登記」，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院准予終止兩造間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予塗銷，亦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施馨雅
附表：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

		39年

		字第004861號

		39年9月1日

		林阿丙

		全部（1分之1）

		（空白）

		新臺幣每年肆伍元

		－－－－平方公尺（全部******1分1******）

		字第001433號

		（空白）

		（空白）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宜簡字第302號

原　　　告　林耀南　　住基隆市信義區崇法街135巷3弄4號

　　　　　　　　　　　送達代收人　郭如玲　　

　　　　　　　　　　　住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38之6號2樓

訴訟代理人　陳敬穆律師

            楊家寧律師

            莊銘有律師

追加原告　　林尚慶　　住宜蘭縣宜蘭市慈雲路21號

　　　　　　林耀清　　住宜蘭縣礁溪鄉踏踏三路68巷8號

　　　　　　林明輝　　住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二段24巷25弄11

　　　　　　　　　　　　號

　　　　　　林秀珠　　住宜蘭縣礁溪鄉番割田路41之12號

　　　　　　林昌弘　　住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62巷86號

　　　　　　林威祥　　住基隆市仁愛區南新街180號底二層

　　　　　　林韋宏　　住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09號10樓之3

被　　　告　王明傑　　住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7巷2弄54號

            莊連忠　　住宜蘭縣冬山鄉得安路125巷10號

　　　　　　林素珍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56巷63號

　　　　　　莊得皓　　住宜蘭縣壯圍鄉古結路189號

　　　　　　莊承洲　　住同上

            莊林素真　住宜蘭縣宜蘭市校舍一路83巷8號

　　　　　　許林素雲　住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438號3樓

兼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三仁　　住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38之15號

被　　　告　吳明燦　　住彰化縣埔心鄉新舘路574巷2弄3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英俊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吳英秀　　住宜蘭縣壯圍鄉大福路二段150巷17弄                          28號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吳智勇　　住同上

                      居宜蘭縣壯圍鄉美城二路83巷10號

被　　　告　林美華　　住臺南市永康區大同街413巷18弄9號

　　　　　　林夏梅　　住宜蘭縣蘇澳鎮南新路25號

　　　　　　林秋霞　　住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1段93巷6弄28號

　　　　　　林莘芸　　住臺南市安定區港口393號之31

兼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有男　　住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93巷32號

被　　　告　林秀英　　住基隆市暖暖區國安路30巷34之4號

　　　　　　林阿琴　　住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112巷20弄3號3

　　　　　　　　　　　　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應將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林耀南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6分之1，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被告等應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表示意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收受通知後迄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應於收受裁定5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129頁至第131頁），上開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確認地上權人林阿丙於起訴前已死亡，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被告等尚未就地上權為繼承登記，而請求追加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為被告外，並請求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為繼承登記，其上開追加被告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就請求為繼承登記部分則與原告起訴係為訴請塗銷上開地上權，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

三、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及被告王明傑、莊連忠、吳明燦、吳英秀、吳智勇，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追加原告共有，其上設定有林阿丙之不定期限地上權，林阿丙係於38年間與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又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登記迄今已逾70年，系爭土地上僅存有一屋頂塌陷、殘垣斷壁無足以避風雨之地上物，且地上權人及其繼承人均已不在系爭土地上居住，顯然不符當初設定地上權之目的，倘若任由地上權登記不定期限存續，則此一物權上之負擔，將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完整行使權利，依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所載，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不定期限，存續迄今已逾70年之久，且被告等均未有任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足見地上權設定目的已不復存在，爰按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準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然已可終止，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存在即屬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妨害，爰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等辦理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

　㈡又本件原告及追加原告本身除了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外，同時也是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人之一(兩造公同共有地上權)。從而，必須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始能辦理繼承登記，則聲明應變更為「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為妥。

　㈢聲明：⒈如附表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王明傑、林三仁、林素珍、莊林素真、莊連忠、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吳明燦、吳英俊、吳智勇、吳英秀、林有男、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秀英、林阿琴，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協同原告及追加原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明燦、吳英俊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當時原告說要賣地時要給我新臺幣（下同）50萬元，我母親是大姑，就是大姑這邊全部50萬元，如果原告給50萬元，才同意塗銷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林秀英則以：我有買下系爭土地，但未辦理過戶，林阿丙是我父親，買地的錢是我出資的，我在該地上並無房屋，親戚在該地上還有房屋，地上權人林阿丙先生(歿)與其配偶林陳阿好女士(歿)共同育有8位子女，分別為長子林金塗(歿)、林火焰(歿)、三子林秋雄(歿)、長女林阿鑾(歿)、次女林素蘭、三女林秀玉(歿)、四女林秀英(林玉子)、五女林阿琴，原告及追加原告等乃是長子林金塗(歿)與其配偶林燕(歿)所生子孫，與地上權人林阿丙係是直系子孫關係，系爭土地(市府重劃前之原地號為宜蘭縣宜蘭市七張字132號) ，雖是登記林金塗名義，後再轉登記於原告及追加原告等名義，但是兩造皆知事實上是在41年間由地上權人林阿丙(因其他子女年紀尚小而暫用長子林金塗名義)向原被設定地上權之地主黃阿元購得，因林阿丙很清楚林金塗好賭成性，擔憂會把土地輸掉，以致全家老少子女無家可居，所以在系爭土地持續設定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林金塗剛從中國海南島的日本軍方除役，回歸宜蘭投靠父母生活不久，尚無經濟能力購得系爭土地，52年間，林金塗已結婚生子，另立家庭，但仍與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同住於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內，因經常工作不順，面臨經濟壓力而偶需其他弟妹經濟援助，大約在同年某日，被告林秀英突然接獲受驚嚇的母親告知林金塗賭債之債主登門討債，並強調要求必須出售系爭土地予債主作為抵還債務，無力償還賭債的林金塗便在當下隨之允諾債主照辦並將系爭土地權狀交付債主等事件過程，被告林秀英聽聞後，馬上攜帶現4,000元現金，從基隆搭車奔回宜蘭母家，在被告母親面前直接將現金交付林金塗轉交給債主作為買回系爭土地的訂金，也讓其他兄弟姊妹知道這事件的嚴重性，又與其他兄弟姊妹籌湊約70,000元現金，連同已付4,000元訂金作為買回該宗土地價金，當面交付林金塗處理，而林金塗非常肯定答覆沒有其他債務，59年間林秋雄在受雇的新合興遠洋漁船公司安排出航海外捕魚作業時之際，有對被告林秀英論及系爭土地的過戶事情，林秋雄表示等他出航海外捕魚工作回來後，就要請求林金塗將系爭土地歸還過戶給當年有出資協助解決林金塗賭債的兄弟姐妹，被告林秀英隨其應諾，在同年6月全體船員搭乘受雇公司的新海二號遠洋漁船出航捕魚作業不到4個月就在海外發生不幸船難事件，隨船人員包括林秋雄、被告林秀英之夫陳鏞、友人船長全部受難而亡，無法完成林秋雄過戶該宗土地願望，同年間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夫婿陳鏞、胞弟林秋雄相繼過世後的某次兄妹聚會時，林金塗與林火焰2位胞兄都有提醒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過戶系爭土地所有權，尤其林金塗當面表示說：「阿子(林秀英)在所有弟妹中，你們夫妻是拿最多錢出來協助解決大哥的賭債買回土地，也有長期對父母與大家援助很多金錢，是應該將這塊土地過戶給妳才公平，火焰也非常贊同將土地過戶給妳，我有告訴妳大嫂(林燕)，關於土地過戶給妳的事情，也有讓她知道這塊土地的權狀資料全部放置在客廳木櫃下層的舊鐵盒內，若我不在時，妳就找她拿取權狀資料去辦理土地過戶」，接著又說：「現在只剩妳1人要單獨撫養3個小孩，又要工作賺錢維持生活是非常辛苦，是否有考慮將小孩帶回宜蘭老家，讓我們兄弟幫忙照顧 」等關心言語，隔一段時日後，被告林秀英抽空回宜蘭探望因病住進羅東聖母醫院治療的林金塗，他再次當面提醒被告林秀英要盡快去辦理土地過戶，以免爾後與下一代子孫或子孫之間發生產權糾紛，被告林秀英離開醫院後就直接回母家向大嫂林燕要拿取土地權狀資料準備要回去辦理系爭土地過戶，林燕宣稱找不到權狀資料導致無法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情，因為被告林秀英必須趕回基隆住處看顧3個孩子，所以事後暫時沒時間繼續追究，80年2月林金塗因病過世，其遺屬理應通知而未通知被告林秀英，共同辦理系爭土地過戶事宜，隔年事後，被告林秀英才意外得知，其遺屬已私下在81年4月7日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被告林秀英由於家庭經濟壓力沈重，必需早晚工作賺錢，無暇專注於此事的處理，尚未與林金塗遺屬處理歸還土地過戶的事情，系爭土地之地上建物門牌號碼為宜蘭縣宜蘭市00路00號(舊址門牌號碼：宜蘭縣宜蘭市XX里0鄰0號)，為地上權人林阿丙自建房屋，作為住宅之用，雖在38年以每年支付45元租金，給系爭土地所有權人黃阿元作為設定土地的地上權條件，但是在41年地上權人林阿丙就已經借用長子林金塗名義方式，向黃阿元購得系爭土地，系爭土地的地上建物乃是住過四代子孫的祖厝，52年間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資向長兄林金塗積欠賭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才可以讓全家族成員安穩定居，原告及追加原告等是長兄林金塗的子嗣，被告林秀英母親林陳阿好在59年離世前，曾經對身邊子女提過，此厝充滿世代家族親情的溫馨生活回憶，希望能長久保留祖厝，作為緬懷祖親的信物，系爭土地的房屋雖是屋齡老舊的空屋，原本可作為遮風避雨的住所，屋內尚有基本生活所需的衛浴廚具等基礎設備，在多年前的颱風災損後，被告林秀英曾經有雇用工人修繕，偶有回去探親而暫住時，感覺尚稱舒適，至此以後，被告林秀英每年至少回老家1次，首次回去時，發現屋外空地外圍原有種植竹林遭人砍掉，屋門前面曬榖空地被放置大小雜物，屋內衛浴、床具、餐廚器具皆遭人為滅失，繼而屋頂遭受人為鎚破兩個大窟洞，屋內樑柱遭人毀損，此次配合法院勘察現場，才驚現殘垣斷壁的破厝無法居住，同群被告的地上權人林阿丙子嗣，在歷經調解、審庭、勘測現場的多次集聚後，全體共同被告除了極度反對原告的訴訟作為，大家都有共識，願意集資重建此厝，圓滿完成已逝先祖遺願，林阿丙在41年所購得的系爭土地，只是借名登記在林金塗名下，又在52年以被告林秀英為主要，協同其他兄弟姐妹籌錢，向林金塗欠債的債主買回系爭土地，雖然還沒有正式過戶歸還給出資者，但是事實上林金塗已不是真實的所有權人，其遺屬雖在81年4月7日私自完成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事實上其遺屬只是表見繼承，而沒有真實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權利，原告毫無權利提訟終止與塗銷被告等的地上權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卷㈡第207頁至第213-1頁、第249頁至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林阿琴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該地是我父親的，原告是我姪子、我大哥的兒子，我自己在系爭土地上並無建物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㈣被告林素珍、莊林素真、莊得皓、莊承洲、許林素雲、林三仁、吳秀英、吳智勇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祖父林阿丙有生3個男孩，將系爭土地分成3塊給他們，我父親是林火焰、大伯是林金土、叔叔是林秋雄，不清楚為何叔叔死後財產都變原告的，那塊地本來450坪，每人分150坪，系爭土地原有2分之1是林秋雄的，時間太久了，地政不讓我們查看原始資料，系爭土地的地上權是因大伯很愛賭博，祖父怕他輸掉所有土地，所以將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怕姑姑們沒地方可住，系爭土地由林火焰、林金土、林秋雄各分3分之1，後來又分成000-0地號，系爭土地則由林金土、林秋雄共有，000-0地號土地就是林火焰持有，目前地上權人就是林阿丙的繼承人，系爭土地上目前都無我們的房子，現有房屋是姑姑們以前居住使用，後來都嫁人了，由林金土、林秋雄及祖母在居住使用，後來林秋雄過世，現都由林金土那房的人居住使用祖厝，林金土那房的人口很多，目前被告林三仁有在整理系爭土地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3頁至第404頁、卷㈡第249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㈤被告林美華、林夏梅、林秋霞、林莘芸、林有男則以：不同意原告請求，答辯同林三仁，原告曾跟其他人提議的，說每個姑姑要給50萬元等語置辯（見本院卷㈠第404頁、卷㈡第250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㈥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追加原告林尚慶、林耀清、林明輝、林秀珠、林昌弘、林威祥、林韋宏全體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如附表之地上權登記，如附表所示之原地上權人係林阿丙，原告、追加原告、被告等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收件收據、房捐收據、繼承系統表、建築改良物情形填載表等影本附卷可稽，且為被告等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到庭被告等均表示在系爭土地已無其等所有之地上物，又經本院於114年11月18日至現場勘驗，系爭土地之範圍內包含紅磚建物1棟及旁邊竹林，紅磚建物為1層樓平房，已無屋頂，四周有紅磚牆壁，建物內目前無人居住，四周雜草叢生，建物前方有堆置木材，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5頁至第15頁、第21頁至第26頁），系爭土地上並無原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之竹造建築（見本院卷第21頁），而所留存之磚造建物，亦僅有牆面，並無屋頂，且已殘破不堪，堪認已無法供人使用，則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參酌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39間設定後已分別存在70餘年，原告、追加原告長期無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依民法第833條之1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自屬有據。

　㈣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原告、追加原告既係經由繼承先人林阿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而系爭土地並無登記為被告林秀英為所有權人之一的記載，且被告林秀英亦未能證明確實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而訴請原告、追加原告為塗銷所有權登記之情事，則被告林秀英之辯解，於法無據，不足為採。

　㈤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定有明文。而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為限定物權，地上權人對於土地得為特定之使用及支配，是地上權之存在自有害於所有權使用收益之圓滿狀態。另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為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再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從而，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地上權人林阿丙即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兩造均為林阿丙之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則原告請求被告等應先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原告、追加原告公同共有地上權之潛在持分，因其兼具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地位，混同消滅，而被告等即負有除去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原告請求被告等辦理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繼承登記後，並塗銷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

　㈥按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所有權及地上權之取得、設定、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又土地權利繼承登記，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人；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法第73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亦有明定。準此，原告既主張兩造均為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原權利人林阿丙之繼承人之一，則原告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之繼承登記本得單獨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無起訴請求被告等協同辦理之必要。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協同辦理「繼承登記」，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院准予終止兩造間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7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應就如附表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予塗銷，亦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施馨雅

附表：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XX市00段000地號土地 39年 字第004861號 39年9月1日 林阿丙 全部（1分之1） （空白） 新臺幣每年肆伍元 －－－－平方公尺（全部******1分1******） 字第001433號 （空白） （空白） 

　　　　　　　　　　　



